
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

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推动
”

工业上楼
”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县政府（管委会）， 市级相关部门：

2023年11月， 经报请市政府同意，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 市

经信局市新经济委联合印发了《关于推动
“

工业上楼
”

的实施意见

（试行）》（成自然资规(2023J 3号， 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。 为

持续推动
“

工业上楼
”

工作落地落实， 进一步提升工业用地产出效

益， 激活要素资源市场，提振企业发展信心，促进全市工业经济高

质量发展， 现将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。

—、厂房类型

（ 一 ） 一般厂房

一般厂房主要是指单个工业项目业主自建自用或为其整体代

建的工业厂房。

（二）标准厂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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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分割转让，属于土地使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，应在评估工业用地

新使用条件和原使用条件的市场价格时予以充分考虑。

六、 其他事项

各区（市）县可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区域不低于《成都市标准

厂房分割转让企业达产考核标准》的标准厂房分割转让企业达产考

核标准和实施细则。

本通知印发后，若国家法律、 法规和省市相关政策规定发生变

化， 相关涉及内容从其变化。 本通知自2024年5月21日起施行，

有效期2年。

特此通知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